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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貴局函詢有關校務會議之全體專任教師是否包含代理及代

課教師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　貴局101年1月3日北教國字第1001902661號函。

二、所詢國民教育法第10條：「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設校務會

議，議決校務重大事項，由校長召集主持。校務會議以校

長、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、家長會代表、職工代表組

成之。...」依教師法第3條規定：「本法於公立及已立案

之私立學校編制內，按月支給待遇，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

之專任教師適用之。」因此，代理及代課教師非屬前開所

稱之專任教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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